HFC-23转化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咨询服务项目
工作大纲
（CS-9）
一、项目背景
第87次《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）多边基金执委会会议批准了修订的《中国政府与多边基金执委会第二阶段含氢氯氟烃生产淘汰管理计划（HPPMP）协议》（以下简称协议）。协议约定，中国同意尽最大努力做好包括三氟甲烷（HFC-23）在内的副产品管理。
2021年9月，《〈蒙特利尔议定书〉基加利修正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加利修正案》）对我国正式生效。按照履约要求，我国须对氢氟碳化物（HFCs）实施冻结和逐步削减，并尽可能销毁副产HFC-23，确保不随意排放。为强化HFC-23履约监管，生态环境部于2021年9月发布《关于控制副产三氟甲烷排放的通知》，明确HFC-23副产物管理要求。2025年4月，《中国履行〈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〉国家方案（2025-2030年）》正式发布，鼓励以资源化利用技术转化副产HFC-23。
HFC-23分子结构十分稳定，目前普遍采用高温焚烧、高温等离子体销毁等方式处置，但存在成本高、二次污染、氟资源浪费等问题，因此迫切需要研究高效且低成本的HFC-23减排处理技术。近几年，氟化工行业开发了HFC-23资源化转化工艺，并建成了国际首套示范装置。
第96次多边基金执委会会议决定，邀请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技术援助项目，研究HFC-23转化技术的经济可行性与推广应用，并向第99次执委会提交研究报告。为此，我中心拟开展HFC-23转化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工作，以引导氟化工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，加快HFC-23资源化转化技术推广。
二、工作目标
本项目将选择一个承担单位开展现有HFC-23转化技术的经济可行性评估，评估内容包括工艺稳定性、催化剂寿命、主要设备稳定性，确定HFC-23转化工艺技术路线和关键设备选择。与现有HFC-23销毁装置及技术进行对比，估算HFC-23资源化转化装置运行成本和收益，评估转化装置的经济可行性。
三、工作内容
（一）国内HFC-23副产情况及销毁装置运行情况调研
一是开展国内HCFC-22及副产HFC-23现状调研。调研我国HCFC-22生产情况及副产HFC-23处置情况，包括生产量、分离、销毁、销售和排放情况。分析我国HCFC-22生产及副产HFC-23发展趋势。二是开展HFC-23销毁装置运行情况调研，包括副产HFC-23分离、精制和储存工艺情况，HFC-23销毁技术及装置投资、运行情况、销毁产物处理综合成本和副产利用情况等。三是开展HFC-23销毁装置成本分析调研。选择6家覆盖行业内典型低、中、高产量的HCFC-22生产企业，开展调研。成本分析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高温焚烧和等离子体销毁装置的建设和主要设备等投资，能耗、HFC-23销毁装置的运行成本，以及设计使用年限等。
（二）国内HFC-23资源化利用情况调研
开展HFC-23氟氯交换转化技术运行情况调研。包括技术、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、运行成本、国内企业对转化技术的要求和建议。
（三）HFC-23资源化转化装置经济可行性分析
对选定的6家HCFC-22生产企业进行HFC-23资源化转化装置建设运行经济可行性分析。一是新建HFC-23资源化转化装置建设可行性分析，估算HFC-23转化装置建设的投资，包括土建、主要设备的投入等。二是HFC-23转化装置运行维护成本分析。三是资源化转化装置投产后的收益分析，估算投产后HFC-23转化装置的运行成本及收益，评估转化装置的经济可行性。
（四）HFC-23资源化转化和销毁装置成本及收益综合比较
对比HFC-23资源化转化和销毁装置成本和收益。针对调研的HFC-23资源化转化及销毁装置及其技术现状，重点比较两种路径的成本和收益等，并综合比较优劣势，为HFC-23资源化转化技术在行业推广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。
四、成果产出及进度要求
项目承担单位需要提交以下产出：
产出1：国内HFC-23副产和处置调研报告。
产出2：HFC-23资源化转化装置建设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报告。
产出3：项目总结报告。
上述报告应以中文编写，并附中英文摘要。
五、实施周期
本项目总时长约6个月，以实际合同签署时间为准。
六、征选方式
本项目国际执行机构为世界银行，因此，本项目承担单位将根据世界银行咨询顾问指南规定的“基于咨询顾问资历的选择”（CQS）方法评选确定。项目承担单位需要组织工作组，由项目负责人和不少于8人的核心成员组成。工作组可以由来自不同单位的成员组成。
七、资质要求
为了保证项目的质量，允许各单位组成联合体投标，参与研究工作的机构（或公司）和人员应满足以下资质或经历：
（一）承担此项咨询服务的单位至少需具备如下资质：
（1）中国境内成立的合法机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有良好信誉度。
（2）熟悉氟化工生产及三废处置技术，具备组织协调氟化工企业现场调研的能力。
（3）具有氟化工领域国家级、省部级项目/课题研究经验，或氟化工领域相关环境/政策/法规咨询或技术服务项目经验。
（4）熟悉了解《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具有氟化工行业相关政策、标准、技术指南等研究经验。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及主要项目人员资质要求：
负责人（总体负责）：
（1）具有环境或氟化工相关领域硕士及以上学位，具有高级职称（需提供专业证书复印件）。
（2）作为负责人，承担氟化工领域国家级、省部级项目/课题，或国际履约相关的环境/政策/法规咨询或技术服务等相关项目3项及以上（需提供立项或验收证书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）。
（3）熟悉《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》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高的理论素养与实践积累。
（4）熟悉环境或氟化工行业，从事相关行业调研或研究工作10年以上，具备良好的信息收集、组织和撰写能力。
（三）其他核心人员：
（1）应至少配备6名中级及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，且具有环境或氟化工等相关专业背景（需提供专业证书复印件）。
（2）应至少配备2名财务或工程技术经济分析人员（需提供专业证书复印件）。
八、支付进度
项目为总价合同，分4次支付，支付进度如下[footnoteRef:1]： [1:  注：我中心不提供任何设施。当本工作大纲中规定的支付进度与合同规定不一致时，以合同文本为准。] 
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合同签署后，支付总金额的10%；
2、提交国内HFC-23副产和处置调研报告和HFC-23资源化转化装置建设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报告后，支付总金额的60%；
3、项目总结报告通过验收后支付总金额的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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